
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

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期间加强

房屋租赁管理的通告

为加强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

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《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》《商品

房屋租赁管理办法》《四川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

I 级响应措施》《攀枝花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

指挥部公告（第 3号）》等规定，攀枝花市西区人民政府决定对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攀枝花市西区房屋租赁采

取如下管理措施。

一、攀枝花市西区辖区内未对外出租的房屋，自本通告发布

之日起一律不得对外出租。

二、攀枝花市西区辖区内已出租的房屋，承租人离开攀枝花

市但未返回攀枝花市西区的，出租人应劝导承租人暂不返回攀枝

花市西区，若返回，出租人和承租人均应立即向所在地村社、社

区、派出所、卫生服务中心报告。出租人督促承租人到指定酒店

入住并按规定隔离留观，所需费用由承租人自行承担。

三、攀枝花市西区辖区内已出租的房屋，承租人在 2020年



1月 21 日后返回攀枝花市的，出租人和承租人应立即向所在地

村社、社区、派出所、卫生服务中心报告返攀情况，并按《攀枝

花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公告（第 3号）》

规定居家隔离。

违反上述决定事项，将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

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责任人依法处以罚款、拘留等行政处罚，构成

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本通告决定事项终止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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